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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信仰: 中国法律的困境与出路

陈令华  田成有

依法治国, 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将中国法律顺利带进 21 世纪, 有很多事要做, 诸如立法的、执

法的、体制的、观念的等等。但从中国的国情和现实出发, 我们的困境在于没有树立法的信仰, 出路也在

于必须确立法的信仰。正如黑格尔说过: /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 ) ) ) 就象一座庙, 其他各方

面都装饰富丽堂皇, 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0¹, / 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0。º法信仰是整个法
理学中的最高问题, 是法实施、法功能、法价值、法效益能否真正实现的文化支撑点。社会必须呼唤法信

仰。

有很多浅显的事例和民众对法的体认很能说明问题, 值得我们身陷书斋和学府里的学人深思。为什么

发生纠纷, 怕打官司? 为什么诉讼法院, 没有关系心里就没底? 为什么由于人为的因素干扰可能导致该赢

的案子赢不了? 为什么官司打赢了, 费时费钱, 然而却执行不了? 为什么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 可在实践

中有的当官的犯法与平民犯法就不同罪? 为什么少数执法人员一面执法犯法, 吃了原告吃被告, 权钱交

易, 另一面却在大呼要严惩腐败, 要维护法律尊严? 神圣的法律蒙上了耻辱, 公平受到了玷污, / 社会医

生0 成了扼杀公正的刽子手, 社会对法律的不信任加剧, 法律还真的有用吗? 法律还真的能成为人们自觉

的信仰吗? 我们用什么办法来唤醒民众的法信仰? 前些年, 对传统法文化的反思研究, 普遍有种论调, 甚

至怪罪中国人法律意识低, 权利观念不发达, 不好打官司。这是对的, 然而这只是事物的一方面, 随着普

法的深入, 随着经济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们会打官司, 而且也有钱打官司了。因而今天我们的认识也得

拔高一步。真正困扰我们法治建设的深层次障碍到底是什么? 我们还是认为障碍来自中国民众法信仰的缺

失, 是我们对法律的严重不相信, 不解决这个问题, 大规模的立法活动可能前功尽弃, 本意用来调控社会

的法律、法规有可能变成废纸一张。

从根源上看, 中国社会深受传统的儒家文化影响, 而传统文化的主旨是要达到一个无法或超法的 / 道

德理想国0。由于没有西方社会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已奠定了的把法律等同于正义、民主、权利的至上观
念, 没有经历西方法律推崇自然法、推崇契约理性精神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土壤, 因而从古自今中国欠缺崇

尚法律、信仰法律的传统精神就不足为奇, 即便历史上曾宣扬过法的重要性, 出现过法家 / 以法治国0、
/ 以法为本0 的倡导, 然而这种法却是君主治民的工具, 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 /王法0、/刑法0, 本身

没有公平、民主的意味, 当然也很难升华为民众的信仰, 必然 / 刑为盛世所不能废, 而亦为盛世所不

尚0 »。对此, 梁治平先生尖锐指出过 /我们的法律并不是西方人惯常理解的那种, 毋宁说 -它们不是法
律, 而是压制法律的东西. 。它是执行道德的工具, 是附加了刑罚的礼0¼。另外中国人的思维观念中普遍

存在重经验、重实在, 轻理想、轻抽象的思维模式, 推崇经世致用, 怀疑主义和理性精神欠缺, 宗教情结

淡薄, 终级关怀虚无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当西方法流传到中国时, 却被我国

传统的经验 ) ) ) 实用型思维方式作了形而下的处理, -法. 被扭曲为 -法律. , 或者说, 经过处理之后, 作

为精神和信念的 -法. 淡然无存, 留下的只是作为具体制度的 -法律. 0。½一个没有宗教情结的民族对法

律的发展到底是利还是弊。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 在法律具体的运作中, 政治结构的不合理, 政权权力

的无限扩大压抑着法律的正常发挥, 权力与法律的争斗交错, 法律与政策、法律与党的作用混淆都可能使

法律沦为权力的附庸或政策的补充物。

笔者深深感到, 社会制度的建立并不能保证法治的到来, 法律体系、法律条文的完善并不代表法律的

实现, 有了法制, 并不等于就解决了法的理想和信仰, 不等于预期的理想状态转变为现实。就今天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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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运作现状而言, 虽说每个公民都生活在法律之下, 但并不意味着法律与他们的生活就密不可分了, 仍

有一部分人漠视法律的存在, 仍有很大一部分人在被动地体验着法律。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仅为法制工作

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潜藏在人们心中的法信仰、法观念并不没有, 也不可能随一场革命的成功而得到

改变, 在背着封建自然经济和 / 人治0 传统的包袱进入社会主义的情况下, 我们的法观念和法信仰仍是很

落后、很幼稚的。在我国超前一个时代的社会制度和落后一个时代的法律制度, 书本上的法律制度和行动

中的法观念、外在的法规则与内在的法信仰仍存在着很大的落差与断裂, 因而我们通过大批法律出台不是

根本的解救办法; 在法律的实施中, 抱怨体制不合理、经费不独立也不是必然解决法律危机的出路。不解

决人们对法律的严重麻木、冷漠, 任何良好的宪法和法律都完全有可能成为漠不关心的牺牲品。正所谓

/ 实现政治自由的最大危险不在于宪法不完备或者法律有缺陷, 而在于公民的漠不关心0¾。

人类社会的历史, 就是法律发展的历史, 没有法律, 人类就无法维系当下的社会, 失去对法律形而上

的信仰, 人类则无法面对未来的世界。我们不难设想: 如果中国社会缺少法律的信念、理想和精神, 公民

失去对法律和法律机构的信任; 如果我们体制的大厦不是建立在尊重法律的基础上, 如果一个临时决定、

一个领导人的讲话都可优于法律; 如果民众的权利得不到法律的坚实保护; 如果我们只能靠乞求于长官的

开恩或流行于玩关系的话, 那么任何法制的完备、法律功能的实现都只能是一句空话, 依法治国也只能化

为乌有。法律不仅仅是一种制度、一种秩序和一种统治工具, 而且更重要的是法律本身隐藏着一种公平正

义的价值、代表了一种理想信念和文化力量。人类必须有自己的精神家园, 人类必须对法律存有信仰, 只

有外在的法律诉之于人性, 符合人的心理或情感, 并从内心敬重法律、信仰法律时, 法律才真正找到了自

己的根, 并发挥作用。 / 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为僵死的教条0 , / 没有法律的信仰, ,将蜕变成为狂
信0 ¿, / 法被信仰, 我们就不必担心法律得不到普遍的服从和贯彻实施, 也无须考虑公民的正当权益得不

到保障, 更无须怀疑任何个人、团体甚或国家政府的违法行为得不到纠正和惩罚0 , À / 只要法律还没有被
看成是坚固的堡垒, 以阻止实施任何与法律相抵触的国家决定或党的决议, 在这种情况下, 无论遵循什么

样的战略设想或高尚动机, 社会就没有避免重复出现悲惨事件的保障0。Á

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的观念变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 已经为中国法信仰的确立创造了必要的外

在条件, 高举法信仰的大旗, 是实行依法治国的理性决策, 是 21 世纪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必然出路。所谓

法信仰就是人们对法要表现出一种忠诚意识、神圣崇尚、巨大热情和高度信任, 它包含着社会对法的理性

推崇, 寄托着现代公民对法律的终极关切及法律人的全部理想与情感。在中国现阶段, 实现法信仰, 必须

解决以下实际问题:

一、关于法学研究的方法问题

法学研究的痛苦是常存的, 改革前我们的痛苦来源于怀才不遇, 无力展示自己的智慧和才华, 而现在

我们的痛苦则是无言的失落和无奈。在长达数十年 / 苏式法学0 的桎梏下, 在 / 我注六经0 式的教学科研

中, 法学家的灵气和才华被一点一点地消磨殆尽, 法学还是落得一个 / 幼稚0 格局。笔者留意我们的法学
研究方法要么划地为限, 脱离实际, 坐在书斋里根据那些经过过虑的材料数据进行研究, 要么研究得精深

难懂, 中国问题西方化, 简单问题繁杂化, 启蒙不足、真情不够。

法学严格说来是一门实用性极强的学科, 脱离实践、脱离民众的贵族法学是没有多大生命力的。凭着

书本治天下, 不对现实法律问题进行 / 望、闻、问、切0 的诊断, 不是中国法学研究的正常方法。不可思

议, 当我们的法学家还在争论着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时, 社会却已需要健全完善的经济法对社会进行调控;

当腐败蔓延、民愤较大时, 我们的一些法学家们却还在大谈特谈腐败的多元定义和法律特征; 当我国发展

市场经济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时, 我们仍纠缠着法的阶级性不放, 拿着社会主义法与资本主义法进

行鉴别。面对此情此景, 怎能不叫人难堪和尴尬呢? 在法学研究中, 我深深感到, 有些问题我们是走了一

些弯路, 费了很多时间; 有些问题我们没有把握住问题的中心, 高调离谱。

改革开放的十七年, 凝聚了中国知识分子自鸦片战争开始现代化进程以后的全部苦恼和追求 , 希望与

挫折, 失败与探索, 转型期的法学问题, 实际上就是中国社会许多问题和矛盾的集结点。今天的法学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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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着巨大的挑战和机会, 解决和回应转型期法律实践出现的新问题, 回答和研究推动中国法制建设的增长

点, 以案说法, 以实证调查为依据, 无论如何我们应有所作为, 有所贡献。我们再也不能熟视无睹。法律

是为适用而制定的, 我们应根据法的目的、功能来理解法律, 法学家一定要解答清楚为什么人类需要法

律, 什么样的法律最适合人类的生活, 不回答这些问题, 怎能有法的信仰呢?

中国传统文化推崇 / 经世致用0, 本身散发着一股实用 ) ) ) 功利的味道。因而中国的法学家又何尝远
离过现实呢? 问题是法学家一旦走进现实, 为弘 / 道0 而走进势, 可是, /道0 一入 / 势0 , 尚未治 / 势0,

却先被 /势0 治, 其 /道0 也就无法再逃避政治的强制整合。中国的法学家独立人格散失, 只能是在国家

权力的设定下, 成为政治、权力的附庸。特别是法学家的身份被买办化或官方化, 以学问问鼎政治, 并且

身体力行, 那么学术上的独立自由精神就会陷入夹缝中作苦苦挣扎, 就可能被困在主流社会的体制内从事

被动的精神运作, 这是十分可怕和可悲的。套用王亚南 5中国官僚政体研究6 中的话分析 / 思想活动乃至
整个人生观, 都拘囚锢蔽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了0。

/ 光是思想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 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0。Â今天的社会不再是 / 刑不可知, 威

不可测0 的时代, 法律要取得社会信仰, 博得民众尊敬, 重在让民众了解、知晓法律。当我们的民众不知

权利为何物, 不知法是什么时, 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我们的法学家是够格的, 更不能说我们的研究是为社会

所需要了的。西方法学的勃兴和繁荣, 得力于法学家们对权利、正义的关注, 得力于自然法思想推崇社会

契约、人民主权、法律平等的启蒙。没有法学家们对民众法律意识的启蒙和唤醒, 很难确立对法律的信

仰, 没有罗马法学家就没有罗马法。中国民主法制传统较少的事实, 中国的法学家们远没有完成法律启蒙

的任务。法学应是人学, 关心人的权利, 关心人的生存, 关心人的利益, 应是法学研究的重点。中国法学

不是争鸣多了, 而是没有论战, 不允许争鸣。没有好的学术氛围, 没有形成众多的法学流派和法学声音,

法学研究不景气, 又怎能形成法信仰。

中国法学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拓荒阶段。因此对中国法学的研究, 一方面是要面对活生生丰富的社会

现实, 另一方面是要超越现实, 进行法律的启蒙教育。

二、关于立法的亲合力问题

人们对法存有信仰, 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人们需要法律, 亲近法律, 是实际感知了法所具有的神圣性、

公正性和权威性。而要保证这点, 在立法时必须民主, 充分考虑、吸收民众的意见, 加强立法的公开性和

透明度。马克思曾说 / 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 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幻

想! 既然法律是自私自利的, 那么大公无私的判决还能有什么意义呢?0 �lv法国著名思想家埃蒂耶纳#卡尔
的话也很有道理: / 在穷人心目中, 法律只是非正义和压迫的产物, 他们又怎么会热爱和尊重法律呢? 因

此, 贵族们虽然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不断地宣扬法律如何神圣, 要求人们尊重和服从法律, 却完全是徒劳

的; 事实是人人都在千方百计地规避法律, 只有施加威胁, 运用刑罚, 采取暴力, 法律才勉强得到执

行0 �lw。如果法律本身就是不公正的, 如果法律不符合 / 法0 的要求, 如果制定的法律本身就违反了民意,

毛病重重, 那么要求人们服从法律, 信仰法律, 也只能是天真的幻想, /恶法非法0 , 不公正的法律是不可

能有法律权威的。/ 只有这些法律总是以自然和理性为依据, 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而且都是经过大家的讨

论, 每个人都了解法律草案的目的所在, 在得到普遍的赞同以后才制定的; 这种为人民所拥护、反映了人

民愿望的法律, 人民当然总是怀着愉快甚而自豪的心情来执行0 �lx。只有使我们制定的每一部法律得到了

民众的深层认同和积极共识, 成为人们强烈的情感要求和理性趋向, 这样的法律才能深入人心, 才能唤起

人们的崇敬和信仰。

现代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 法治社会背后的价值资源都来自一个终极存在, 在实现法治现代化的过程

中, 公民们之所以普遍遵守法律, 与其说怕惩罚, 倒不如说认可这些法律代表着普遍律令, 反映着一些基

本权利是天赋的、不证自明的规律, 法的合法性是与它的终极价值相联系的, 在于人们对终极价值的认

同, 倘若神圣的终极价值日益受到亵渎, 社会不复有共同的终极信仰, 无所凭籍, 法律最终会失却它们的

神圣性和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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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国家, 人民当家做主, 参与立法本身就是体现当家作主的重要表现。当我们的民众把自己的

生活溶进法律的活动中, 亲自体验法律、感知法律, 对法律的信仰自然而生。法律远离大众, 从开启立法

机器时就离开了民众的参与支持, 法律拉开了与民众的距离, 法律越来越职业化、精英化, 有利于法信仰

的实现吗?

三、关于司法的体制与实际操作问题

西塞罗说过 / 执政官乃是会说话的法律, 而法律乃是不会说话的执政官0 �ly
。我说法律好比政治汪洋

中的一条船 , 其任务是搭救落水的人, 我还说执法者好比一盏灯, 周围越黑, 则灯光要越亮。社会有纠

纷、矛盾, 人们才需要提交公正的司法机关裁决, 因为人们相信 / 法者, 平之如水0。问题是, 徒法不足

以自行, 法律必须要人去操作。我们的执法人员本身不懂法, 本身知法犯法、徇私枉法, 同罪不同罚、同

事不同理、同错不同纠, 法律只捞住小鱼, 而不能网住大鱼, 这是对法律权威最大或最直接的伤害, 这样

的法律、这样的执法人怎能叫人们心安理得相信呢? / 如果一个纠纷未得到根本解决, 那个社会机体就可

能产生溃烂的伤口, 如果纠纷是以不适当的和不公正的方式解决的, 那么社会机体上就会留下一个创伤,

而且这种创伤的增多, 又有可能严重危及对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的维护0。�lz失去对法官、检察官、警察和
法庭的信任, 那么人们就不会产生对法律的巨大热情, 从而也不会把法律当作神圣的东西并加以信仰。

执法人是法律业中最重要的活动主体, 是法律得以运转的运作者、操纵者。实现法的信仰, 首先最根

本的出路是要解决执法人的法信仰。正所谓 / 生殖与灾荒, 皆天也; 法制与悖乱, 皆人也0。�l{作为执法

者, 身穿国家制服, 代表国家形象, 除了一手拿着宝剑以制裁罪恶, 更重要的一手是要握着天平以教育人

民、弘扬正气。

法律是严格、严明、严肃的事业。/ 如果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安置一个不称职的官吏去执行那些制
定得良好的法律, 那么这些法律的价值便被掠夺了, 并使得荒谬的事情大大增多, 而且最严重的政治破坏

和恶行也会从中滋长0 �l|。让一群不懂法律的人去驾驭法律, 宛若童子操刀, 不仅不能救人反而易自伤。

难怪新加坡的文官制, 提出了 / 宁可找不到人, 也不要用错人0 的人才口号, 也难怪德国法学家耶林会发

出这样的忠告: / 执行法律的人如变为扼杀法律的人, 正如医生扼杀病人, 监护人绞杀被监护人, 乃是天

下第一等罪恶0。如果执法人自身都不相信法律, 不尊重法律 , 不捍卫法律, 那怎么又能要求民众信仰法

律呢?

保障了法律人才, 还得保障司法独立。法律好比清除社会垃圾的大扫帚, 扫帚的所有者是民众, 而使

用者就只能是司法机关。法律之剑不能出鞘, 很大程度上就是干扰太多, 司法不独立, 不自主, 连自身都

难保, 又怎能苛刻它保社会呢?

司法不公平、执法不公正, 不可能培养法信仰。我们必须打开影响司法不公的 / 黑箱0。古希腊人社
会实行的回避、申报制度, 法官抽签当场审判的制度, 现代西方的陪审制、判例制、监督制, 以及笔者最

近注意我国法院体制改革中所推出的承诺制、最佳和最差法官评审制都是有益的经验和做法。在这方面,

理论界与法律实际部门应通力合作, 共同想出和攻克司法不公的难关。

四、关于法的教育和启蒙问题

法律理解如何, 信仰就如何, 我国民众接受法律的基础非常薄弱, 法信仰不仅先天不足, 而且后天失

调, 一些人根本不知道法律有什么规定, 也不关心它是如何规定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被看成是犯罪, 刑

罚和不好的东西, 只要自己不杀人、不放火, 似乎法律就与自己无关, 作为国家的主人, 自己的权利受到

侵犯, 不知道如何保护, 不会告、不愿告、不敢告的情形比较普遍, 这种状况很难产生对法的信仰, 很是

让学问高深, 文章写得令人读不懂的法学家反思。

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为我们昭示了这样的启示: 一切现代化都是人的现代化, / 如果执行和运用者这

些现代制度的人, 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 失败和畸形

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 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 再先进技术工艺, 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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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变成一堆废纸0 �l}。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大厦已经确立, 法制正日益完备的今天, 必须强化人们

的法律观念和权利意识, 必须强调人们对法律的忠诚和热爱, 培养、启蒙、教育可以促进人的不断自觉觉

醒, 唤起人们对自由、平等及法律的追求, 只有这样才能培养人们的法律心态和法律信仰。

说到法的启蒙教育, 一些人总把它看成是法学家的事和法律部门的事。殊不知 / 法律是使人的行为服

从规则治理的事业0 �l~
, 法信仰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支持、维护。一些城市如昆明市中院开播的每

周法庭直播, 中央电视台推出的社会经纬、焦点访谈节目, 深圳市委提出的抓基层、抓基础、抓热点, 党

委起领导作用, 人大起主导作用, 一府两院起主体作用的领导体制等等, 都在营造一种法律氛围, 都在有

利于法信仰的形成。

依法治国, 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中央重视, 民心所向。这不仅是治国方略的重大转变, 也是法信

仰得以实现的有利契机。我愿为此呼喊, 为此激动和为此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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